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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
浙江省耕地保护工作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的决定
浙政发〔２０２３〕２０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２０２１ 年以来，全省各地、各有关单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攻坚克难、苦干实干，有力促进耕地保护

和粮食安全战略落地实施。为鼓励先进、树立榜样、鼓舞士气，现对杭州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临安分局等 １９ 个先进集体和周添忠等 ５０ 名先进个人予以通报表彰。

希望全省广大耕地保护工作者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学习，认真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进一步提升耕地保护工作水平，为全省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附件：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浙江省耕地保护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

附件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浙江省耕地保护工作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一、先进集体（１９ 个）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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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杭州市富阳区永昌镇政府

宁波市鄞州区政府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湾分局

瑞安市陶山镇政府

湖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南浔分局

长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平湖市政府

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越城分局

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兰溪市政府

东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江山市凤林镇政府

舟山市普陀区桃花镇政府

温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丽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莲都分局

二、先进个人（５０ 名）

周添忠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西湖分局双浦自然资源所

莫达超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

丰中华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忻　 苏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钱塘分局

戴志洪 桐庐县分水镇政府

郑小峰 淳安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毛志宏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曙分局

谭宗强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江北分局庄桥自然资源所

叶一奇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奉化分局

顾　 靖 宁波市北仑区政府霞浦街道办事处

王松权 余姚市黄家埠镇五车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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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泽 宁海县力洋镇政府

叶　 静 乐清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吴陈飞 文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郑祥泼 平阳县麻步镇政府

梁　 木 苍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夏　 琰 湖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吴兴分局

施云龙 湖州市农业农村局

沈　 哲 湖州市空间规划编制与研究中心

王卫民 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吴国飞 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武　 慧 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洲分局

沈晓春 嘉善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许　 婷 海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钦志强 桐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吴建灿 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柯桥分局

任八九 绍兴市上虞区谢塘镇丰园村

张锡明 嵊州市土地开发整理中心

徐鑫莲 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园区自然资源中心所

虞东红 浙江婺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祁从海 金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金义新区（金东区）分局

楼辉腾 义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李亚敏 永康市财政局

蒋成果 浦江县檀溪镇政府

吴颖芝 衢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柯城分局

郑利刚 衢州市衢江区后溪镇政府

方慧玉 常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朱建平 开化县林业局

陈　 宇 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定海分局

毛仕军 岱山县岱西镇政府

简金辉 玉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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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津津 天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平桥自然资源所

丁邓超 仙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白塔自然资源中心所

蔡丽华 三门县健跳镇岙口村

骆冬青 龙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查田自然资源所

周　 朴 云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应江强 缙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李相斌 遂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占金荣 省农业农村厅

吴　 莹 省审计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
第八届省政府咨询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２３〕２１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经省委同意，省政府研究决定，第八届省政府咨询委员会由 ６４ 人组成，组成人员名

单如下：

主　 　 任：熊建平

副 主 任：王新海　 　 孙景淼　 　 李学忠　 　 史晋川

谢力群　 　 孟　 刚

秘 书 长：孟　 刚（兼）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祖年　 　 马伟杭　 　 王　 杰　 　 王挺革

王俊豪　 　 冯波声　 　 兰建平　 　 刘希平

刘树枝　 　 汤　 勇　 　 许　 江　 　 严　 义

李金昌　 　 杨　 烨　 　 吴红梅　 　 吴国潮

吴晓波　 　 何文炯　 　 沈月琴　 　 沈满洪

宋明顺　 　 张　 涛　 　 陈月亮　 　 陈正英
—６—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３ 期



陈永富　 　 陈寿灿　 　 陈荣高　 　 陈柳裕

陈畴镛　 　 尚　 清　 　 罗石林　 　 金汝斌

金雪军　 　 周华富　 　 周江洪　 　 周咏南

周嘉爱　 　 胡　 坚　 　 胡　 豹　 　 胡剑锋

胡晓明　 　 查志强　 　 姚少平　 　 钱文荣

徐明华　 　 徐学清　 　 郭伟华　 　 黄　 勇

黄先海　 　 龚建立　 　 盛世豪　 　 傅晓风

谢树华　 　 虞晓芬　 　 潘士远　 　 潘毅刚

魏　 江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８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撤销
东阳东白山等 ３ 家省级旅游度假区的批复

浙政函〔２０２３〕９２ 号

台州市、浦江县人民政府，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报请撤销东阳东白山、浦江仙华山、台州绿心等 ３ 家省级旅

游度假区的函》（浙文旅函〔２０２３〕４３ 号）、台州市政府《关于恳请撤销台州绿心省级旅

游度假区的请示》（台政〔２０２２〕４０ 号）、浦江县政府《关于要求撤销浦江仙华山省级旅

游度假区的请示》（浦政〔２０２２〕１９ 号）收悉。经研究，省政府同意撤销东阳东白山省级

旅游度假区、浦江仙华山省级旅游度假区、台州绿心省级旅游度假区。请严格按照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认真做好相关善后工作。按照区域的生态保护和新功能定位要求，

切实加强有关保护和开发利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 日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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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高质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２３〕４１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推动劳动力要素合理畅

通有序流动，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经省政府同意，现就高质量推进户籍

制度改革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一）规范居住登记。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在其他县（市）、设区市市区居住的，应

当按照《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等规定主动申报居住登记。居住地址发生变

动的，应当主动办理变更登记。离开居住地的，应当主动申报注销居住登记。登记的居

住信息，按照规定可以作为申请登记常住户口时确认落户地、居住年限等办理条件的依

据。

（二）落实居住落户。在杭州市城区经常居住，符合杭州市积分落户条件的，可以

在杭州市城区申请登记常住户口。在本省其他城镇地区经常居住，有合法稳定住所

（含租赁，下同）的，可以在居住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杭州市城区要取消落户名额限制，精简积分项目，确保居住年限和社会保险缴纳年

限分数占积分的主要比例。其他城镇地区要降低居住年限要求，简化办理手续。

（三）深化居住证制度。在居住地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

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可以按规定申领居住证。

全省域实施网上核发居住证改革，提高居住证持有人义务教育、住房保障等服务的

实际享有水平，健全完善与积分挂钩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行居

住证互认、转换办理集成应用，解决人口流动的公共服务转移接续问题。

（四）试行居住证转户籍制度。探索建立居住证与落户有效衔接机制，规范办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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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简化申请材料，畅通制度通道，提供落户便利，逐步实现在城镇地区（除杭州市城区

外）居住达到一定年限的居住证持有人，可以凭居住证在居住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二、全面放开放宽城镇地区落户限制

（一）放开人才落户。实行宽松便捷的人才落户政策。符合居住地或者工作地县

级及以上有关职能部门规定条件的各类人才，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落户住

址可以从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城镇地区合法稳定住所、城镇地区家庭户亲友处、单位集

体户、当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集体户中选择确定。

（二）放宽投靠落户。放宽城镇地区（除杭州市城区外）投靠落户条件。投靠有合

法稳定住所成年子女的，取消对父母的年龄限制；投靠有合法稳定住所父母的，放宽至

未婚子女。放宽《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中市内迁入的投靠对象范围，被投靠

人是城镇地区家庭户户主的，投靠对象放宽至户主的直系亲属、配偶、配偶的直系亲属、

子女的配偶。

（三）实行户籍准入年限累计互认。实行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来本

省就业并已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的，在申请登记常住户口时，其长三角

城市群内的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可以与当地合并计算。推行居住年限设区市范围内互

认，鼓励各地在长三角城市群内开展居住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

三、构建人口管理服务数字化体系

（一）推进数字户籍建设。加快“公安大脑”建设，深化“互联网 ＋政务服务”，优化

长三角地区户籍业务区域通办和跨省通办。加快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推进全要素

全流程数字化办理，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本地异地同步、多跨协同应用，逐步实现网上随

时办、全域就近办、跨省远程办、简易快捷办，不断提高政务服务水平。

（二）探索建立实有人口治理体系。加快推进网络身份认证、居民身份证电子证照

应用等国家级试点工作，推动网络身份认证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拓展电子证照应用场

景。建立以居民身份证为标识的人口管理服务制度，构建“浙里人口”管理集成应用，

实现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业务协同、数据共享。

四、强化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担

当，加大工作力度，切实落实各项改革措施。要强化人口的战略地位和基础作用，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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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主动吸引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入，推动我省经济社会持

续高质量发展。

（二）细化政策措施。各地要分析评估落户门槛，找准改革突破点，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政策规定和本通知精神，及时调整相关政策措施。要结合城区人口规模、综合承

载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等实际，对居住年限、社会保险缴纳年限等要求作出更为宽

松的规定。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研究，积极协同，推动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不断完善、有效

衔接。

（三）强化落实评估。要加强对户籍制度改革工作的跟踪评估和督促指导，及时总

结推广典型经验和有效做法，评估政策实施效果，不断完善政策措施，确保有序推进、取

得实效。要强化人口统计分析和动态监测，科学研判人口变动趋势及影响，为重大政策

制定、公共资源配置、城市运行管理等提供支撑。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７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
完善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促进新能源
汽车下乡行动方案（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年）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２３〕４２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完善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促进新能源汽车下乡行动方案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年）》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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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完善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

促进新能源汽车下乡行动方案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年）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

见》（国办发〔２０２３〕１９ 号）等文件精神，完善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推动新能

源汽车下乡，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特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政府引导、

市场主导、企业化运作”要求，坚持规划统筹、适度超前，坚持县域统筹、市场运行，坚持

政策统筹、两侧发力，推进供给创新与需求牵引相促进、产业链延伸与生态圈构建相结

合，完善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和新能源汽车服务网络，打造全省域畅行无忧、全生

命周期服务管理、全场景丰富多彩的新能源汽车下乡“浙江模式”。

（二）发展目标。到 ２０２５ 年，按照“有人建、有人管、能持续”要求，构建布局科学、

智能开放、快慢互补、经济便捷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全省累计建成充电桩 ２３０ 万

个以上、乡村不少于 ９０ 万个，其中建成公共充电桩 １２ 万个、乡村不少于 ２ 万个，满足

４００ 万辆以上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围绕“方便充、方便修、方便卖”，构建新能源汽车生

产、销售、充电、维修、保养、回收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新能源汽车年销量达到 １００ 万辆

以上，建成新能源汽车维保服务网点超 ５００ 家。

二、优化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布局

（三）科学编制充电基础设施规划。制定公共充电基础设施网点布局规划指南，以

县（市、区）域为基本单元，紧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及乡村建设、村庄布局等专项规划，

加强存量空间利用，明确布局规模、建设时序、用地需求和充电容量等。推进城市面状、

公路线状、乡村点状有机联通，以交通网络为依托，推动充电基础设施从城市“两区”

（居住区、办公区）、“三中心”（商业中心、工业中心、休闲中心）逐步向城区边缘、县城、

乡村延伸，实现公共充电站“县县全覆盖”、公共充电桩“乡乡全覆盖”，形成城市五分

钟、城乡半小时充电圈。（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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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按职责分工，下同。以下均需各市、县〔市、区〕政府落实，不再列出）

（四）补齐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将乡村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列入县城承载能力

提升和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纳入未来乡村、新时代美丽乡村共同富裕示范

带和现代化美丽城镇建设指导标准，加快在大型村镇、集中安置区、旅游重点村镇等重

点区域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商业建筑、交通枢纽场站、公共停车场、物流基地等重点区

块规划建设。老旧小区固定车位充电设施愿装尽装，独户居民充电设施接电愿接尽接，

新建居住区固定车位 １００％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因地制宜在村（社区）居住

区建设集中充电场站。（责任单位：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

旅游厅、省电力公司）

（五）推进公路沿线充电设施建设。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实现全覆盖，有条件

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桩建设数量达到小客车车位数量的 ２０％。结合“四好农村路”

“美丽公路”建设，稳步推进普通公路沿线、交通枢纽站场、高速公路出入口、服务站、驿

站、加油站、停车点、养护道班等布局充电设施建设。在车流量较大区域、重点节假日期

间适度投放移动充电设施。（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厅、省能源局）

（六）实现车—桩—网跨界融合发展。鼓励生产企业将智能有序充电、储能接口纳

入充电设施和新能源汽车产品功能范围，加快大功率充电、无线充电、光储充协同控制

技术等研发应用。增强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智能聚合响应能力，推动与电信网、交通

网、电力网、车联网能量互通、信息互联，实现车网互动调节和源网荷、光储充一体化发

展。在新能源丰富和山区、海岛等电网薄弱地区率先选择一批县、乡镇和项目开展建

设，形成引领效应。（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科技厅、省交通运输厅、省

能源局、省电力公司）

三、提升运维管理水平

（七）落实运维主体责任。压实充电设施运营企业主体责任，规范日常维护保养、

应急处理等，提升设施利用率和故障处置能力。按照“统一应用场景、统一规划选址、

统一建设标准、统一服务标准”要求，引导提升行业规范发展水平。建立充换电设施运

维问题发现、通报、整改、反馈的全链条、闭环式管理机制，及时清退离线桩、故障桩、僵

尸桩。落实乡镇（街道）等基层组织责任，整合推进停车、充电等设施建设，建立“一站

式”协调和投诉处理机制。（责任单位：省建设厅、省能源局）

（八）创新建设运营模式。建立准入准营规则和标准，引导各类社会资本积极参与

建设运营，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充电服务市场。开展“快、省、优”晾晒比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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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基层创新。积极探索充电设施运营企业、物业企业、车位产权

方、业主委员会等多方参与的“统建统服”模式，支持村民、村集体与充电设施运营企业

合作建立“分时共享”“多车一桩”等“共建共享”机制。（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

能源局）

（九）建设推广“一键找桩”平台应用。统一建设政府充电设施治理和监管服务平

台，引导充电设施运营平台有序接入，促进全省公共充电基础设施 １００％全接入，推动

“统建统服”“共建共享”充电基础设施有序接入，推动规划布局、建设运营、消防安全、

计量检定、车桩协同等多跨综合监管。迭代完善“一键找桩”平台定位导航、预约充电、

多渠道支付等便民服务功能，加快与国家、长三角充电基础设施平台互联互通，促进与

各充电设施运营平台贯通。依法开展公共数据共享、开放和利用，强化与便民出行服务

平台、商业导航地图互联互通，实现车、桩、人、路等数据高效交互。（责任单位：省公安

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大数据局、省能源局、省消防救援总队）

四、加强规范安全发展

（十）完善标准规范体系。建立充电基础设施标准体系，促进充电设备兼容互通。

加快大功率充电、充电设备与充电场所安全相关标准制定实施。制定新能源汽车充换

电团体标准，支持其转化成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完善综合供能服务站建设标准和

管理制度。各设区市牵头制定居住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指南。（责任单位：省市

场监管局、省能源局、省消防救援总队）

（十一）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强化汽车、电池和充电设施生产企业产品质量安全

责任，发生火灾爆炸事故的，按照有关规定倒查责任。落实各方主体质量安全责任，

健全项目管理机制，严格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质量安全把关。充电设施运营企

业、社区管理单位、售后维保单位等应加强充电设施安全管理，及时发现、消除安全隐

患。鼓励乡村独户居民自用充电桩配置消防器具。杜绝违规私增充电桩或直接充电

等行为，引导合理配备漏电保护器和接地设备。（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建设

厅、省应急管理厅、省市场监管局、省能源局、省消防救援总队、省电力公司、浙江能源

监管办）

五、完善销售服务网络

（十二）丰富新能源汽车产品供给。支持优势企业提升产能，优化生产布局，培育

一批新能源整车头部企业。鼓励传统燃油汽车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充分利用现有产能

发展新能源汽车，开发更多适配乡村生产生活的经济实用车型，特别是底盘较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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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载货微型面包车、微型卡车、轻型卡车等。推动新能源汽车行业深化技术变革，

加强动力电池系统、电机电控、汽车电子、新型底盘架构、智能驾驶体系等领域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降低核心零配件价格。（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科技厅）

（十三）探索企业“联合下沉”服务。鼓励新能源汽车企业布局县域销售服务网点，

并向周边乡村辐射延伸。充分发挥我省全产业链优势，鼓励厂商、销售商、维修服务商

联合组建下乡服务联盟，建设一批集多品牌汽车销售、维修保养、充换电等功能和业态

多元的新能源汽车共享服务中心（网点）。（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交

通运输厅、省商务厅）

（十四）强化“最后一公里”应急抢修服务。构建“车能路云”融合发展的产业生

态，引导燃油车维修企业向新能源汽车维修保养领域拓展，促进信息互通，提供应急救

援，力争实现城区和乡镇汽车维修需求半小时触达。（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经

信厅、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

（十五）便捷新能源二手车流转买卖服务。探索建立新能源二手车评估体系，鼓励

企业提供“一键式”评估和二手车置换服务。对已备案汽车销售企业从自然人处购进

二手车的，允许企业反向开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鼓励各地对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

池回收利用项目给予支持。（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商务厅、省税务

局）

六、激发乡村消费潜力

（十六）创新新能源汽车下乡促销举措。落实国家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

置税减免政策，进一步释放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组织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促销、巡展

活动，加大品牌宣传推介力度。引导企业推出以旧换新、购车赠送充电桩等配套活动。

鼓励各地采用消费券等方式对购买新能源汽车进行补贴，对特殊人才、产业工匠等特定

人群购车加大优惠补贴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推出供应链金融和消费金融产品服

务，合理确定首付比例、贷款利率、还款期限。（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

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税务局、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保监局）

（十七）加快城乡公共领域推广应用。加快新能源汽车在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等

单位的推广应用，因地制宜提高公务用车中新能源汽车使用比例，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大对公共交通、道路客运、出租汽车、执法、环卫、物流配送等领域

新能源汽车应用支持力度。（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机关事

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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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打造低碳出行新场景。设计一批适合新能源汽车自驾的乡村旅游线路，积

极举办文化旅游、体育赛事等活动，推动景区交通系统新能源汽车全覆盖。鼓励各地探

索开展新能源汽车自驾租赁业务。制定公共充电车位管理办法，鼓励实施政府定价的

公共停车场（点）停放新能源汽车当日首次 ２ 小时内（含充电时间）免费。（责任单位：

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

（十九）实行充电优惠措施。落实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引导用户广泛参与智能有序

充电和车网互动。２０３０ 年前，对实行两部制电价的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容量电

费。接入“一键找桩”平台的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可优先采购经济绿电。鼓励政府和充

电设施运营企业通过出台奖补、消费券等方式减免用户充电费用。（责任单位：省发展

改革委、省能源局、省电力公司）

七、创新配套政策支持

（二十）建立协同推进机制。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政府统筹规划建设的主

体责任，建立发展改革、经信、自然资源、建设、交通运输、商务、能源、消防救援等单位紧

密协同的推进机制，强化对各地指导，加强建设完成情况和质量考评晾晒，确保政策有

效、群众有感、市场有序。（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

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能源局、省消防救援总

队）

（二十一）强化配套电网支撑。全省农村配电网 ３ 年累计投资不低于 ３００ 亿元。

电网扩容要与充电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相匹配，适度超前预留高压、大功率充电保障能

力，确保配电设施满足建桩接电需要。放宽电网企业相关配电网建设投资效率约束，全

额纳入输配电价回收。将充电桩报装服务纳入电力营商环境指标体系，为充换电设施

接入电网提供政策支持，开辟电力扩容等审批服务绿色通道。对充电桩低压报装供电

提供零投资服务，电网企业承担电表至公共电网连接点工程费用。对高压充电基础设

施接电，电网企业投资到用户红线。按规定由政府承担的部分，应及时拨付供电企业或

由政府直接投资。推动电网企业与车企（经销商）贯通合作“购车办电—装桩接电—充

电服务—增值服务”流程，前移乡村私人充电桩电力报装服务关口。（责任单位：省发

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省电力公司）

（二十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统筹国家充电基础设施奖励资金和省级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奖补资金，重点支持乡村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对接入“一键找

桩”平台监管且符合标准的乡村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给予支持。建设补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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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覆盖设备投资的 ３０％，逐年退坡。运营补贴与服务质量、充电效率挂钩。各地要

因地制宜确定建设运营补贴标准、支持方式等。支持符合条件的充换电基础设施项目

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能源局）

（二十三）强化各类要素资源保障。合理保障充电设施及配套电网、廊道空间资

源、新能源汽车服务网点建设用地。引导充电设施运营企业投保产品责任保险。鼓励

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融资方式。鼓励各地对充电基础设施场地租金实行阶段性减

免。（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保监局）

（二十四）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用好各类媒体渠道，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加强不同

类型新能源汽车的使用、技术、安全等方面知识宣传推广。加强舆论监督，积极回应群

众诉求，曝光损害消费者权益行为，营造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的良

好氛围。（责任单位：省委宣传部、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公布省级以上公益林建设规模和
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规模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２３〕４３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明确各地公益林建设和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任务，经省政府同意，现将各

市、县（市、区）省级以上公益林建设规模和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规模予以公布。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浙江省公益林和森林公

园条例》等有关规定，以及《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

强天然林保护修复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精神，按照此次公布的规模，层层落实任务，切

实抓好公益林和天然商品林保护管理各项工作。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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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省级以上公益林建设规模分解表
单位：亩

单位 合计
其中

国家级 省级

浙江省 ４４４５６３３０ １３５４６１８１ ３０９１０１４９
杭州市 ６９９５２７６ ３８８６９７８ ３１０８２９８
上城区 ２３３２ ０ ２３３２
拱墅区 ９３７４ ０ ９３７４
西湖区 ９２４３８ ３５８０６ ５６６３２
萧山区 １８９７７７ ９５７３ １８０２０４
余杭区 １１８９２１ ０ １１８９２１
富阳区 ７３６５８１ １５２９８５ ５８３５９６
临安区 １１１４３７６ ５２８５９５ ５８５７８１
桐庐县 １０３５１６１ ２４４０３３ ７９１１２８
淳安县 ２４０８２３７ １９３８３５３ ４６９８８４
建德市 １２８８０７９ ９７７６３３ ３１０４４６
宁波市 ２１０６６３６ ３２４１４２ １７８２４９４
海曙区 １７１４２２ ０ １７１４２２
江北区 １５６６７ ０ １５６６７
镇海区 ５０６１ ０ ５０６１
北仑区 １３８０６３ ６４９８０ ７３０８３
鄞州区 １１４７４４ ３２５７ １１１４８７
奉化区 ４５６０５５ ３７３５５ ４１８７００
余姚市 ２７８９４５ ２１６８７ ２５７２５８
慈溪市 ２４９７５ ７３５ ２４２４０
宁海县 ４８４４５５ ５１７６２ ４３２６９３
象山县 ４１７２４９ １４４３６６ ２７２８８３
温州市 ４７９１４６８ １４９１５３９ ３２９９９２９
鹿城区 ９９５５７ ７４２０９ ２５３４８
龙湾区 ４５９４ １６２３ ２９７１
瓯海区 ９４２５０ ０ ９４２５０
洞头区 ３５３２７ ２４０７４ １１２５３
乐清市 １９４５１９ １６０６２ １７８４５７
瑞安市 ３１４１６０ ３５０４７ ２７９１１３
永嘉县 １２９６０７５ ３７５３７ １２５８５３８
文成县 ６９３８２７ ２７６７７６ ４１７０５１
平阳县 ３５６９７２ ４６２０１ ３１０７７１

单位 合计
其中

国家级 省级

泰顺县 １２６７３４７ ６５８０４２ ６０９３０５
苍南县 ４２６１５５ ３１７６６８ １０８４８７
龙港市 ８６８５ ４３００ ４３８５
湖州市 １１９８６６６ ３５４００３ ８４４６６３
吴兴区 １６４６２８ １９９４６ １４４６８２
德清县 １２３８２０ ８２０３ １１５６１７
长兴县 ２８８３３８ ６７１３８ ２２１２００
安吉县 ６２１８８０ ２５８７１６ ３６３１６４
嘉兴市 ２０１９８ １２１３０ ８０６８
平湖市 ５５２９ ２２４６ ３２８３
海盐县 ７７９６ ４９９２ ２８０４
海宁市 ６８７３ ４８９２ １９８１
绍兴市 ２４０７０７１ ３４３ ２４０６７２８
越城区 １２０１３９ ０ １２０１３９
柯桥区 １９８１２０ ３４３ １９７７７７
上虞区 ２００１８５ ０ ２００１８５
诸暨市 ６５１７０６ ０ ６５１７０６
嵊州市 ８５１１９９ ０ ８５１１９９
新昌县 ３８５７２２ ０ ３８５７２２
金华市 ４８４９９８４ ７６３８４６ ４０８６１３８
婺城区 ８０２３４５ ３６２３ ７９８７２２
金东区 １３１０８２ ２５５５２ １０５５３０
兰溪市 ３３４９７５ ８４７７９ ２５０１９６
东阳市 ６４９７３２ ２０５２７０ ４４４４６２
义乌市 ２３８１５４ ２９１０３ ２０９０５１
永康市 ４４４９６５ ０ ４４４９６５
浦江县 ５１０９７０ ３６６１２ ４７４３５８
武义县 ８３４６５１ １９０５０ ８１５６０１
磐安县 ９０３１１０ ３５９８５７ ５４３２５３
衢州市 ４６４７４３２ ２２８１５０７ ２３６５９２５
柯城区 ２０６３９５ ３２８３４ １７３５６１
衢江区 ９５４４２８ ５８４３７２ ３７００５６
龙游县 ５６０２６８ １７３９３９ ３８６３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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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合计
其中

国家级 省级
江山市 ９７９１８４ ３０５３８８ ６７３７９６
常山县 ５８２８０７ ３２６３７１ ２５６４３６
开化县 １３６４３５０ ８５８６０３ ５０５７４７
舟山市 ６５１６４２ ４７３５３３ １７８１０９
定海区 ２５８８５３ ８０７４４ １７８１０９
普陀区 ２１９９１１ ２１９９１１ ０
岱山县 １３１１９３ １３１１９３ ０
嵊泗县 ４１６８５ ４１６８５ ０
台州市 ３９６５７４７ ６７９３５９ ３２８６３８８
椒江区 ３９９９８ １９０６１ ２０９３７
黄岩区 ５６５９２６ ３７５０８９ １９０８３７
路桥区 １３１３２ １０４４８ ２６８４
临海市 ７３２０８６ ４３２３３ ６８８８５３
温岭市 １１２２５６ ２６０７９ ８６１７７

单位 合计
其中

国家级 省级
玉环市 １０８８９７ ３６１１６ ７２７８１
天台县 ８７２６９１ １７９６８ ８５４７２３
仙居县 １１６０５５１ ５９１４０ １１０１４１１
三门县 ３６０２１０ ９２２２５ ２６７９８５
丽水市 １２８２２２１０ ３２７８８０１ ９５４３４０９
莲都区 ９９８３４６ １１００７１ ８８８２７５
龙泉市 １７８１１２９ ９７８７８３ ８０２３４６
青田县 ２０５８０１１ ５０６０１４ １５５１９９７
云和县 ８０３３３１ ４１８９７１ ３８４３６０
庆元县 １４１６９４２ １７４１９６ １２４２７４６
缙云县 ９８７４１２ ０ ９８７４１２
遂昌县 ２３０３６４６ ５７４９２０ １７２８７２６
松阳县 ９１７４０４ ２７９５７ ８８９４４７
景宁县 １５５５９８９ ４８７８８９ １０６８１００

全省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规模分解表
单位：亩

单位 面积
浙江省 ２７７００１０
杭州市 ８９９６４２
余杭区 １７３８
临平区 ４３８
富阳区 ３１９６０３
临安区 ６０４９３
桐庐县 ３１１２７６
淳安县 １１７６９３
建德市 ８８４０１
温州市 ４１７４
乐清市 ２９２
瑞安市 ２２７８
永嘉县 ８８６
文成县 ９１
苍南县 ６２７
湖州市 ５２２０２
长兴县 １８４
安吉县 ５２０１８
绍兴市 ３８２９
越城区 １１４０
诸暨市 ６９７
嵊州市 １４２７
新昌县 ５６５
金华市 ９５６８２２
金东区 １０１３１１
兰溪市 １５４７６２
东阳市 ３３１１３９

单位 面积
义乌市 ２８２７６
浦江县 ７９２１４
武义县 １３０７５２
磐安县 １３１３６８
衢州市 ７５０１２
龙游县 １３４５
江山市 ５１６２４
常山县 １８４８２
开化县 ３５６１
舟山市 ４９
定海区 １５
普陀区 ３４
台州市 ４４９９５９
黄岩区 ３７６
临海市 ６３１０９
天台县 １５０１７
仙居县 ３７１４５７
丽水市 ３２８３２１
莲都区 ７２９２６
龙泉市 １９２３６
青田县 ３０７６８
庆元县 ５１０５４
缙云县 ２１５９
遂昌县 ４９３０１
松阳县 ６２２６
景宁县 ９６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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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２３〕４４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办法（试行）》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 日

浙江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办法（试行）

为规范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加快公共数据有序开发利用，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

人信息保护法》和《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一、总则

（一）总体要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循依法合规、安全

可控、统筹规划、稳慎有序的原则，按照“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的要求，在

保护个人信息、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和确保公共安全的前提下，向社会提供数据产

品和服务。支持具备条件的市、县（市、区）优先在与民生紧密相关、行业发展潜力显著

和产业战略意义重大的领域，先行开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试点工作。禁止开放的公共

数据不得授权运营。

（二）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试点工作。

（三）用语含义。

所称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是指县级以上政府按程序依法授权法人或者非法人组

—９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３ 期



织（以下统称授权运营单位），对授权的公共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开发形成数据产品和

服务，并向社会提供的行为。

所称的授权运营协议，是指县级以上政府与授权运营单位就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达

成的书面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授权运营范围、运营期限、合理收益的测算方法、数

据安全要求、期限届满后资产处置、退出机制和违约责任等。

所称的授权运营域，是指由公共数据主管部门依托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

（以下简称公共数据平台）组织建设和运维的，为授权运营单位提供加工处理授权运营

公共数据服务的特定安全域，具备安全脱敏、访问控制、算法建模、监管溯源、接口生成、

封存销毁等功能。

所称的数据产品和服务，是指利用公共数据加工形成的数据包、数据模型、数据接

口、数据服务、数据报告、业务服务等。

二、职责分工

（一）建立省级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工作协调机制（以下简称协调机制），由公共

数据、网信、发展改革、经信、公安、国家安全、司法行政、财政、市场监管等省级单位组

成。主要职责：负责本省行政区域内授权运营工作的统筹管理、安全监管和监督评价，

健全完善授权运营相关制度规范和工作机制；确定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试点地区和省

级试点领域；审议给予、终止或撤销省级授权运营等重大事项；统筹协调解决授权运营

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试点市、县（市、区）政府建立本级协调机制，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授权运营工作的统

筹管理、安全监管和监督评价，审议给予、终止或撤销本级授权运营等重大事项，统筹协

调解决本级授权运营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二）公共数据主管部门负责落实协调机制确定的工作。省和试点的市、县（市、

区）政府设置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合同专用章，由公共数据主管部门管理使用。

（三）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负责做好本领域公共数据的治理、申请审核及安全监管

等授权运营相关工作。

发展改革、经信、财政、市场监管等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数据产品和服务流通交

易的监督管理工作。

网信、密码管理、保密行政管理、公安、国家安全等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授权运

营的安全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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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省、试点市设本级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专家组，提供业务和技术咨询。试点县

（市、区）可根据需要设专家组。

三、授权运营单位安全条件

（一）基本安全要求。经营状况良好，具备授权运营领域所需的专业资质、知识人

才积累和生产服务能力，并符合相应的信用条件。

（二）技术安全要求。

１．落实数据安全负责人和管理部门，建立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内部管理和安全保障

制度。

２．具有符合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三级标准和商用密码安全性评估要求的系统开发和

运维实践经验。

３．具备成熟的数据管理能力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

４．近 ３ 年未发生网络安全或数据安全事件。

（三）应用场景安全要求。

１．授权运营的应用场景具有重大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并设置数据安全保障措施。

２．应用场景具有较强的可实施性，在授权运营期限内有明确的目标和计划，能够取

得显著成效。

３．按照应用场景申请使用公共数据，坚持最小必要的原则。

（四）重点领域具体安全要求。由公共数据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领域主管部门研究

确定。

四、授权方式

（一）公共数据主管部门发布重点领域开展授权运营的通告，明确相应的条件。授

权运营申请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向公共数据主管部门提出需求，并提交授权运营申请表、

最近 １ 年的第三方审计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数据安全承诺书、安全风险自评报告等材

料。

协调机制有关单位可委托专家组论证授权运营中的业务和技术问题。

协调机制有关单位应核实授权运营申请单位是否符合安全条件、信用条件等要求，

报本级政府确定后向社会公开。

（二）试点市、县（市、区）政府坚持总量控制、因地制宜、公平竞争的原则，结合具体

应用场景确定授权运营领域与授权运营单位，并报省政府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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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市两级公共数据主管部门依托本级公共数据平台建设授权运营域；县（市、

区）依托市级授权运营域开展授权运营工作，确有必要的，可单独建设授权运营域。省

公共数据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全省授权运营域建设标准，并组织验收。

授权运营域应满足以下条件：遵循已有的公共数据平台标准规范体系，复用统一用

户认证组件、用户授权服务等公共数据平台能力；实现网络隔离、租户隔离、开发与生产

环境隔离，具备数据脱敏处理、数据产品和服务出域审核等功能，确保全流程操作可追

踪，数据可溯源；满足政府监管需求，支持集成外部数据，具备分布式隐私计算能力；满

足授权运营单位的基本数据加工需求。

（四）授权运营期限由双方协商确定，一般不超过 ３ 年。授权运营期限届满后，需

要继续开展授权运营的，授权运营单位应按程序重新申请公共数据授权运营。

（五）授权运营协议终止或撤销的，公共数据主管部门应及时关闭授权运营单位的

授权运营域使用权限，及时删除授权运营域内留存的相关数据，并按照规定留存相关网

络日志不少于 ６ 个月。

五、授权运营单位权利与行为规范

（一）授权运营单位在数据加工处理或提供服务过程中发现公共数据质量问题的，

可向公共数据主管部门提出数据治理需求。需求合理的，公共数据主管部门应督促数

据提供单位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数据治理。

（二）授权运营单位依法合规开展公共数据运营，不得泄露、窃取、篡改、毁损、丢

失、不当利用公共数据，不得将授权运营的公共数据提供给第三方。相关管理人员、技

术人员应通过省公共数据主管部门组织的授权运营岗前培训。定期报告运营情况，接

受公共数据主管部门对授权运营涉及的业务和信息系统、数据使用情况、安全保障能力

等方面的监督检查。严格执行数据产品和服务定价、合理收益有关规定。完善公共数

据安全制度，建立健全高效的技术防护和运行管理体系，确保公共数据安全，切实保护

个人信息。

授权运营单位在开展公共数据运营过程中，因数据汇聚、关联分析等原因发现数据

间隐含关系与规律，并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侵犯个人信息、商业秘密、保密商务

信息的，应立即停止相应的数据处理活动，及时向公共数据主管部门报告数据风险情

况。

（三）授权运营单位通过一体化数字资源系统提交公共数据需求清单，涉及省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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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市、区）数据的，应经省公共数据主管部门同意。

涉及个人信息、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的公共数据，应经过脱敏、脱密处理，或经

相关数据所指向的特定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依法授权同意后获取。相关数据不得

以“一揽子授权”、强制同意等方式获取。

（四）授权运营单位应在授权运营域内对授权运营的公共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形成

数据产品和服务。加工处理公共数据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授权运营单位所有参与数据加工处理的人员须经实名认证、备案与审查，签订保

密协议，操作行为应做到有记录、可审查。保密协议应明确保密期限和违约责任。

２．原始数据对数据加工处理人员不可见。授权运营单位使用经抽样、脱敏后的公

共数据进行数据产品和服务的模型训练与验证。

３．经公共数据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授权运营单位可将依法合规获取的社会数据

导入授权运营域，与授权运营的公共数据进行融合计算。

（五）授权运营单位加工形成的数据产品和服务应接受公共数据主管部门审核。

原始数据包不得导出授权运营域。通过可逆模型或算法还原出原始数据包的数据产品

和服务，不得导出授权运营域。

经公共数据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导出授权运营域的数据产品和服务，不得用于或

变相用于未经审批的应用场景。

数据产品和服务应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数据要素市场规则流通交易。

（六）授权运营单位应坚持依法合规、普惠公平、收益合理的原则，确定数据产品和

服务的价格。

授权运营单位在运营期限内，应向公共数据主管部门提交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年度

运营报告。报告内容包括：本单位与授权运营相关的数据产品和服务存储、加工处理、

分析利用、安全管理及市场运营情况等。

六、数据安全与监督管理

（一）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原则，按照“公共数据分类分级”要

求，加强公共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和合法利用管理，确保数据来源可溯、去向可查，行为

留痕、责任可究。

（二）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安全坚持谁运营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授权运营

单位主要负责人是运营公共数据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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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数据主管部门应加强公共数据安全管理。

１．建立健全授权运营安全防护技术标准和规范，落实安全审查、风险评估、监测预

警、应急处置等管理机制，开展公共数据安全培训。

２．实施数据产品和服务的安全合规管理，对授权运营域的操作人员进行认证、授权

和访问控制，记录数据来源、产品加工和数据调用等全流程日志信息。

３．实施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安全的监督检查。

４．监督授权运营单位落实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与安全管理责任。

（四）公共数据主管部门会同网信、密码管理、保密行政管理、公安、国家安全等单

位，按照“一授权一预案”要求，结合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应用场景制定应急预案，并组

织应急演练。未制定应急预案的，不得开展授权运营工作。

发生数据安全事件时，公共数据主管部门应按照应急预案启动应急响应，采取相应

的应急处置措施，防止危害扩大，消除安全隐患。

（五）市场监管部门协同发展改革、经信、财政等单位完善数据产品和服务的市场

化运营管理制度。对违反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法律法规规定的，

由有关单位按照职责依法处置，相关不良信息依法记入其信用档案。

（六）知识产权主管部门会同发展改革、经信、司法行政等单位建立数据知识产权

保护制度，推进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七）公共数据主管部门会同有关单位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本级授权运营单位开

展授权运营情况年度评估，对授权运营单位实行动态管理，评估结果作为再次申请授权

运营的重要依据。

（八）授权运营单位违反授权运营协议的，公共数据主管部门应按照协议约定要求

其改正，并暂时关闭其授权运营域使用权限。授权运营单位应在约定期限内改正，并反

馈改正情况；未按照要求改正的，终止其相关公共数据的授权。

授权运营单位违反授权运营协议，属于违反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由网信、公安等单位按照职责依法予以查处，相关不良信息依法记

入其信用档案。

七、附则

本办法自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 日起施行。国家和省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有新规定

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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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促进
优秀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的实施意见

浙退役军人厅发〔２０２３〕２７ 号

各市、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述，全面落实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决策部署，进一步拓宽退役军人就业渠道，协同推进中小学

教师队伍建设。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促进优秀

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的意见》（退役军人部发〔２０２２〕４６ 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提

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多方式培养师范专业人才

（一）扩大师范专业教育供给。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参加高考按规定享受加分照

顾。支持有条件的高校优化招生结构，扩大师范类学科“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

究生招收计划、专升本的退役大学生士兵招生计划。支持退役大学生士兵复学转师范

类专业，并提供专业补习等帮助；支持相应院校开设退役军人师范教育、体育专业专修

班。按规定落实在读师范专业退役大学生士兵资助政策。

（二）支持退役军人转定向师范生。我省山区 ２６ 县和海岛县的师范专业大学生，

参军并退役后复学，本人提出申请，经生源地教育部门同意，且通过培养院校考核的，由

教育部门、培养院校与其签订“三方协议”，纳入定向师范生进行培养，享受定向师范生

同等权利。转为定向师范生的退役军人毕业后，由生源地教育行政部门接收、安置到中

小学任教。

（三）鼓励教育教学能力培训。鼓励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与师范类、体育类高校

联合开展退役军人教育教学能力培养。对我省安置的大专及以上学历的自主就业退役

士兵，有志于投身教育事业的，安置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可委托符合条件的省内普通高

等院校进行专项定制培训，帮助其提升掌握教育教学能力。教育教学能力培养纳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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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军人教育培训补助项目范围。

二、多渠道畅通任教发展路径

（四）加大教师招聘支持力度。各地在制定中小学教师招聘计划时，可面向退役军

人单列计划。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退役军人教师纳入教职工编制“周转池”制度。综

合考虑服役年限等因素，在中小学教师公开招聘时相应放宽年龄限制条件，并在教师招

聘公告中予以明确。退役军人在服役前 １ 年内取得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的，

凭入伍通知书、退役证书等相关材料，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有效期可延长 ２ 年。

（五）支持多元化进校园。中小学行政、工勤空岗优先接收安置政府安排工作的退

役士兵。将获得教师资格的退役军人纳入中小学兼职体育教师选聘范围。鼓励退役军

人在学校军训任务中担任军训教官。鼓励为学校提供安保服务的相关企业聘用更多退

役军人，并兑现有关吸纳退役军人就业企业的优惠政策。

（六）积极拓宽发展通道。中小学要遵循教师成长规律，加强退役军人教师的专业

培养和跟踪培训，配备优秀骨干教师传帮带；要发挥好退役军人教师优势，在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在理想、道德、纪律、法治、国防和民族团结教育中提

供施展才能的舞台空间，巩固学校思想文化阵地，加强国家安全教育。退役军人教师的

服役年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计算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绩效工资分配、职称评定、岗位晋

级考核中，要综合考虑退役军人教师的教学业绩、教书育人实效以及对学校的贡献作

用，全面客观评价，体现激励导向。

三、多方位建立健全保障机制

（七）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在本级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建立健全促

进优秀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工作机制，高位推进落实。建立定期会商机制，统筹做好

优秀退役军人任教的培养、招聘、发展等各个环节工作，互相配合支持，形成工作合力，

推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八）明确责任分工。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负责统筹协调促进优秀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工作，宣传动员、摸清底数、审核退

役军人身份，引导退役军人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参加教师招聘。教育部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负责指导师范院校、中小学制定培养和招聘计划，督促落实各项倾斜政策。鼓

励各级各部门在师范类退役军人优待、教育教学能力培养、退役军人教师岗位招聘以及

校园国防教育等方面进行有益探索和实践。

（九）强化督导问效。各级退役军人事务、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定期组

—６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３ 期



织联合督查，重点检查落实倾斜政策、建立长效机制、形成人才培养体系等工作。检查

结果作为评价履行教育、退役军人事务职责和对学校实施绩效奖励、评优评先等方面的

重要参考依据。

本意见自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 日起实施。

浙 江 省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厅

浙 江 省 教 育 厅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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